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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遗留爆炸物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工作组  

集束武器――真实的抑或想象的人道主义威胁？ 

俄罗斯联邦编写  

 1.  过去两、三年来，要求单独讨论所谓对集束弹药的人道主义关注的声浪越

来越高。  

 2.  我们于是要问：集束弹药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人道主义威胁？  

 3.  如果集束弹药的危险性较高，它们的哪些特性使得它们更为危险？它们与

传统的一元弹药有何不同？  

 4.  广泛地说，所有武器都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运载工具和可发挥特定类

型的威力(高爆性性、碎裂、穿透等等，包括不同作用的组合)的手段或部件。  

 5.  从这个角度看，绝大多数武器都是“集束”武器。例如，携带几十乃至几

百枚炸弹的飞机究竟与含有几十乃至几百个子弹药的重力炸弹有何不同？  

 6.  任何其他形式的武器也有同样的关系：  

(一) 多管发射系统与作为该系统组成部分的单个射弹；  

(二) 载有一组导弹(鱼雷)的潜艇与单个导弹(鱼雷)，等等。  

 7.  想要夸大这个问题的人提出了一些论点：  

论点 1：   集束弹药的具有破坏力的组成部分的散布范围大得多 

 一般而言，子弹药的覆盖区并不大于总质量相同的一元弹药的散布

区。由于单个子弹药的破坏 (危险 )半径比一元弹药的破坏 (危险 )半径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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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小几倍 )，所有集束弹药的破坏 (危险 )区实际上与其覆盖区重叠，而一

元弹药由于会产生大碎片，总质量相同的一元弹药的危险区是其散布区

面积的 3 至 5 倍，半径达 1,000 至 1,500 米。  

 因此，集束弹药的使用，总的来说，可减小对覆盖区 (一元弹药的散

布区)以外的物体造成的危险。  

论点 2：销毁未爆炸子弹药比销毁常规炸弹更危险  

与探测有关的方面：  

(一) 子弹药一般都在地面上；  

(二) 标准大小的一元弹药一般会穿透到地面下 1 至 10 米处。  

在发现地点加以销毁的可能性：  

(一) 对于子弹药，由于单个子弹药的威力很小，一般可能就地销毁；  

(二) 对于一元弹药，一般不可能就地销毁。  

运送到销毁场地途中的危险性：  

(一) 对于子弹药，危险性很低；  

(二) 对于一元弹药，危险性很高，因为其尺寸越大，设计方面出故障

的概率就越大。  

 因此，总的来说，在处理集束弹药作用失当的后果方面，危险性较小。 

论点 3：子弹药的数量太高 

 由于集束弹药高度有效(见论点 1)，所需数量可减少数十倍。  

论点 4：集束弹药的选择目标能力最低 

 使用集束弹药的基本原则是：将单个子弹药的威力减至必要的最低程

度，使子弹药在直接击中目标时能够摧毁目标即可。而一元弹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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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必然是：假设击中目标的误差为最大，因此要在目标的附近造成比

所需的程度更大的破坏。  

 因此，鉴于集束弹药的设计原则是子弹药在击中目标时发挥其威力，因

此，在从常规一元弹药朝高精确度武器发展的道路上，这是前进的一步。  

 8.  那些认为集束武器更加危险的看法，大多是已有 30 至 50 年历史的过时武

器的使用经验为依据的。在使用这些武器时，通常不作必要的战术规划，有时还

以销毁的方式来处置这些武器，而这一做法本身又是不道德的。  

 9.  最新一代的集束弹药――滑翔式炸弹――可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可将子弹

药准确投送到目标区，又可对目标进行有选择的攻击。这些弹筒中的所有子弹药

都装有自毁系统，是为特定类型的行动而专门设计的，因而可把附带影响减至最

小。  

 10.  因此，说集束武器特别危险，是毫无根据的，这种说法只是出于政治上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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